第六篇 電信

第四章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節 經營概況
1、 經營政策

八十九年度中華電信公司之經營政策包括：擴充設備頻寬、推動資費合理化、加強客戶服務、強化整體支援實力等四方面。

（1） 擴充設備頻寬
為迎合網路資訊時代的來臨，積極充實頻寬資源，包括國內骨幹網路的擴建、國際海纜系統的投資，ADSL設備的引入，建設光纖用戶迴路等，以使資訊能更方便、更快速流通至每一工商企業與家庭住宅。
（2） 推動資費合理化
為展現對顧客權益的重視，在業務定價上溶入彈性化、差異化的設計，予顧客有清晰辨視的方便，至於明顯不敷成本的業務，將於適當時機酌予調整。
（3） 加強客戶服務
透過資訊系統的整合，已實施多元化服務櫃台、單一窗口服務，並推動帳單整合，強化客戶服務中心等工作，使顧客於最短時間內受到最親切、最便利的服務，至於使用業務量較多的企業大客戶，也設有專責單位親臨服務，對於國內跨國企業的海外機構，也規劃運用策略聯盟方式，提供完整的電信服務。
（4） 強化整體支援實力
為提升客戶服務的效率與品質，包括及時提供服務、快速障礙修復、精確訊務管理等，有賴整體支援能力的發揮，因此，將持續投入研究發展資源，加強各項訓練，整合資訊系統與建置資料倉儲系統等，以進一步增強競爭實力。

2、 組織概況

（5） 機構組織系統

中華電信公司隸屬交通部，轄有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台灣中區電信分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長途及行動通信分公司、國際電信分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電信研究所及電信訓練所等八個機構。

在各區電信分公司及長途及行動通信分公司下，轄有各等營運處及服務中心，分佈全省及金馬外島，辦理各項電信營運業務。另電信訓練所在台中、高雄各設有訓練分所一處。此外為拓展海外電信市場，分別成立有

美國矽谷辦事處、日本東京辦事處、泰國曼谷辦事處及中華電信（香港）有限公司。

茲將中華電信公司組織系統列表如后：[image: image3.emf]金         額 百 分 比

＋　　二四、二七０、一八八 ＋　  　　五．四三

＋　　二０、四三六、一四八 ＋　　　四五．九五

－　　　　　一二八、０四六 －　　　　四．一二

＋　　二一、二六七、六一０ ＋　　　　五．八四

－　　一七、三０五、五二四 －　　　四八．四二

＋　　二四、二七０、一八八 ＋　　　　五．四三

＋　　二一、九三四、一七八 ＋　　　一九．二六

＋　　五一、一五七、三０六 ＋　　　九九．七四

－　　二四、八五八、五三七 －　　　六０．八三

－　　　四、三六四、五九一 －　　　二０．０七

＋　　　二、三三六、０一０ ＋　　　　０．０七

0 0

－　　　四、二九八、九九０ －　　　　一．九六

＋　　　六、六三五、０００ ＋　　　三七．三二

＋　　二四、二七０、一八八 ＋　　　　五．四三

八十九年與八十八年比較增減


（6） 業務範圍

1、 中華電信公司業務範圍：
（1） 第一類電信事業。

（2） 第二類電信事業。

（3） 電腦設備安裝業。

（4） 電信器材批發業。

（5） 電信器材零售業。

（6） 通信工程業。

（7）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8） 資訊軟體服務業。

（9） 其他設計業（電腦資訊硬體之設計）。

（10） 租賃業。

（11） 圖書出版業。

（12） 其他批發業（電話卡及IC卡）。

（13）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

（14） 職業訓練業。

（15） 其他工商服務業（電話卡、IC卡、電信設備及器材之研發）。

（16） 其他零售業（電話卡及IC卡）。
2、 台灣北區、中區、南區電信分公司業務範圍：

（1） 電信長期及短期經營建設計畫之擬議事項。
（2） 電信業務之經營、推展及督導、考核事項。
（3） 電信建設工程之策劃、設計及執行事項。
（4） 電信器材之採購、儲運、調度事項。
（5） 電信機線設備之管理及維護事項。
（6） 電子設備之研究、設計、技術支援及維護管理事項。
（7） 電信網路品質之監測、管理與控制事項。

（8） 其他有關電信營運事項。
3、 長途及行動通信分公司業務範圍：

（1） 長途通信、行動通信、國內衛星通信、長途專線、智慧型網路及其他長途通信業務之經營。
（2） 長途及行動通信網路長期、短期建設及經營計畫之擬議事項。
（3） 長途及行動通信網路建設工程之策劃、設計、執行及網路之管理、維運事項。
（4） 長途及行動通信技術及新設備引進事項。
（5） 長途及行動通信業務之推展及資費之研擬及建議事項。
（6） 長途及行動通信帳務系統之建設及營運管理事項。
（7） 長途及行動通信器材之採購、儲運及調度事項。
（8） 長途及行動通信用地及房屋之購租，房屋營建之規劃、設計、施工及管理等事項。
（9） 長途及行動通信資訊系統之建設及管理事項。
（10） 支援國內外投資事業事項。
（11） 其他長途及行動通信事業有關事項。

4、 國際電信分公司業務範圍：

（1） 國際電信第一類暨第二類業務之經營。
（2） 國際通信網路建設工程之規劃、設計及執行事項。
（3） 國際通信網路之維運及管理事項。
（4） 國際通信業務資費之研擬及建議事項。
（5） 國際通信網路之國外投資合作事項。
（6） 國際電信業務相關之組織及策略聯盟之參與暨與國外電信機構合作交流事項。
（7） 國際通信器材及電腦設備之採購、儲運、調度及安裝等事項。
（8） 國際通信用地之購置、房屋營建之規劃設計及施工管理等事項。
（9） 國際電話卡及預付卡之批發與零售。

（10） 其他國際通信有關事項。

5、 數據通信分公司業務範圍：

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國內及國際數據通信、電信加值服務、視訊、多媒體、帳務、號簿、卡務、資訊系統、電子認證、電子商務、電腦設備及電信器材之安裝批發零售、租賃業與網路等相關業務。

6、 電信研究所業務範圍：

（1） 電信有關科技之研究發展事項。
（2） 公司營運所需系統之研究開發暨規劃、設計與建設事項。
（3） 電信科技之推廣應用事項。
（4） 電信有關前瞻性技術研究事項。
（5） 電信相關利基產品之設計、製作、測試與維護等技術研究事項。
（6） 有關電信市場策略、電信經營管理政策之研究事項。
（7） 關於電信科技之品質管理、研發服務事項。
（8） 其他有關電信科技之研究事項。

7、 電信訓練所業務範圍：

（1） 辦理公司員工職前訓練、在職訓練、專長訓練等人才培育事項。
（2） 辦理公司管理才能評鑑、遴選專技人才、提供生涯規劃服務、建立公司人才資訊庫等事項。
（3） 辦理公司及國內外公、民營機構經營、管理、技術、業務之諮詢顧問事項。
（4） 辦理政府機構及國內外公、民營機構委託辦理之訓練、會議、技能檢定等事項。
（5） 辦理各類訓練教材及期刊之製作、出版、著作登記、發行等事項。
（6） 其他有關訓練事項。

（7） 組織調整

1、 鑑於固定網路業務即將開放之強烈衝擊，中華電信公司賡續積極進行各區分公司所屬縣市營運處之整併措施，以建置一元化單一窗口組織為調整目標，俾全面提昇公司整體市場競爭力。

2、 八十九年已完成之縣市營運處整併案如后：

（1） 八十九年一月十八日：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竹東營運處併入新竹營運處。

（2） 八十九年六月一日：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嘉義、朴子營運處整合為嘉義營運處，新營、佳里營運處整合為新營營運處。

（8） 人力結構

中華電信公司員工總人數於八十八年六月底為三五、Ｏ七七人，為遵行政院頒「合理管制員額有效運用人力作業要點」規定，及配合行政革新方案，實施「減肥計畫」，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為三四、七Ｏ七人，較八十八年度減少三七Ｏ人。以八十九年十二月底統計資料分析，全區員工平均年齡為四十五˙一九歲（男性員工平均年齡四十五˙七八歲，女性員工平均年齡四十三˙六Ｏ歲）。

（9） 人力培訓

1、 電信訓練所訓練

人才為事業發展之根本，高素質人力是事業成功之關鍵，中華電信公司對人力培訓工作甚為重視，由於電信科技進步一日千里，加上電信市場的自由化，新穎服務項目不斷推陳出新，電信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識與技能，必須不斷充實，方能迎接新科技與新業務潮流之挑戰，因而除平日之隨班訓練外，特設置電信訓練所，配合事業發展需要，提供系統化的訓練，以執行年度訓練計畫。電信訓練所設有交換技術、線路技術、傳輸技術、資訊技術、經營管理、營業行銷等六大類教學科目。八十八年下半年至八十九年度實際開辦各種訓練班計五、二八一班，訓練一二三、三二七人次，五九、０四三人週。

2、 現職人員研修

中華電信公司為培育人才，八十八年下半年至八十九年度遴選具有發展潛力人員參加交通大學等研究所進修者計一六六人，自行就讀各大學院校研究所者計三一七人，利用公餘於空中大學、大專院校進修者計二、七六二人。

3、 委託訓練

為配合業務需要，吸收各項專門新知，增進工作效能，八十八年下半年至八十九年度遴派優秀員工參加公司外公民營訓練機構，如：中國生產力中心、中華企管中心等機構舉辦之訓練班，受訓者計八、九六五人次。

4、 勞工教育

依照勞工教育實施辦法推行勞工教育，八十八年下半年至八十九年度辦理勞工教育進修班，計有知能教育一八０班次，五、二一三人次，生活教育九０班，二、四四二人次，總計二七０班，七、六五五人次。
5、 出國考察研習

為因應業務需要與培育優秀人才，根據出國計畫審慎提薦從事相關業務人員，經公開甄選合格後派遣出國考察或進修、研究、實習。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派員出國考察、開會者六五五人，進修、研究、實習者二四八人。

3、 推動參與暨建議制度

（10） 依據行政院訂頒之「公務人員參與暨建議制度實施要點」，繼續實施。

（11） 參與暨建議制度包括下列六項，均請所屬各機構按規定推動實施，並予考核成效：
1、 舉辦業務會報。

2、 推動品管圈小組活動。

3、 辦理基層人員溝通座談會。

4、 推行目標管理。
5、 設置革新信箱。

6、 革新建議提案。
（12） 訂定獎勵建議提案作業要點，簡化作業流程，縮短審核作業時間，並暢通溝通管道，爭取時效。八十八年下半年至八十九年度實施效果良好，員工向總公司提建議案計四十二件，經採行八件，供參七件，保留二十七件。
（13） 辦理與中華電信公司產業工會團體協約修訂協商會議，自八十七年十月起與中華電信公司產業工會第一屆協商代表召開過十二次協商會議及自八十九年九月起與第二屆協商代表召開過八次協商會議，目前已一讀通過全部條文共六十條，為民營化員工權益及兼顧事業發展，繼續努力折衝。

（14） 依據「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規定，定期舉辦「全區勞資會議」及各分公司、營運處之「勞資會議」。全區勞資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為原則，本年度共召開過十三次，所提案件累計一五四件。建立勞資雙方溝通機制，增進勞資關係和諧。

（15） 重視勞資關係，就勞動條件及人事管理等相關事項設立與產業工會聯繫之對口單位，為便於與工會聯繫，建立良好之勞資關係，特於總公司人事處下設立勞資關係科，促進流暢溝通管道；又各機構之業務會報均邀請工會理事長或相關分會常務理事參加，勞資關係和諧。中華電信公司所屬各機構對於產業工會所屬分會函送之各種提案均予確實處理儘速具體回復，俾爭取時效加強溝通。
4、 年度出國計畫執行績效

（16） 出國計畫擬定前相關單位均密切協調，確實針對解決業務上實際困難或引進新技術、新業務所亟需者進行規劃，並經出國計畫審核小組從嚴審核，定案者再予列入年度計畫，循預算程序報行政院核定。

（17） 執行情形：根據出國計畫審慎提薦從事相關業務人員，經公開甄選合格後派遣出國，未列計畫案件均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予派員出國，未有越權違規或超出預算情形發生。本年度派員出國考察、開會者六五五人，進修、研究、實習者二四八人，成效良好。

（18） 因業務需要出國研習考察或參加會議人數頗多，所有出國人員均按類別、出國時地予以登記列管，出國報告均能在規定期限內提出，內容充實。
5、 推動實施責任中心制度

（19） 責任中心規劃、設計及相關制度之檢討：

1、 訂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推行責任中心制度實施要點」一種，有關實施目的、責任中心制度之組織架構及權責劃分、責任中心制度基本原則、責任中心制度的配合措施、績效評核及獎勵等均定入要點，並據以實施。

2、 實施責任會計：透過責任中心預算之編製、執行、追蹤、改善及控制，據以考核各責任中心之經營績效，並於總、分支機構間實施內部轉撥計價，以表達各機構之經營績效，以落實責任中心制度精神。

3、 為因應組織公司化後經營環境之變遷，對責任中心經營績效評核做全面性檢討，重新研訂可提升生產力與競爭力之評核項目及評核標準，並訂定可與世界各國比較之國際級經營指標，建立公司化後之新績效評核體制，並自八十九年度起實施。

4、 為激勵本公司轄屬各分公司及各營運處經理人發揮經營績效，增加營運競爭力，特訂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各分公司及三區分公司轄屬各營運處經理人考核要點」，期將同一分公司或同一營運處之經理人共同承擔接受考核，務使其共同密切合作，達成既定之使命與任務。本案自八十九年七月起試辦半年，結果良好，已訂於九十年度起正式實施。

（20） 責任中心整體推動情形：

1、 為使規劃與推行順利，成立推行小組，並分設制度規劃、責任會計、績效評核及電腦作業等四個工作分組：由專責單位負責推動、協調及定期檢討，對各中心之重大困難問題係採溝通方式，最後召開責任中心制度推行小組委員會協調解決，其中制度規劃負責責任中心制度績效評核研討會，以探討責任中心績效評核理念及對策，提升宣導效果及員工之共識。

2、 每年度開始前召集各有關單位參酌當年經營策略及業務重點，分別以收益力(預算控制)、生產力、管理、建設、營運及服務品質等六大類，擬定績效評核項目，並依年度目標或上年度實績等因素，再檢討上年度執行績效，以考量設定當年度，各評核項目之評核指標滿分值及評分標準，做為衡量績效之準據。

3、 為發揮責任中心功能，每月編製各責任中心績效評核報告，供各單位參考，俾針對執行績效較差之項目，及早因應研擬改善措施，以達年度目標。

（21） 責任中心制度與經營績效獎金配合情形：

1、 實施責任中心制度，自八十二年度起即與績效獎金相結合，依據「交通部所屬電信事業機構計發績效獎金作業基準」辦理，亦即依各責任中心績效評核結果計發不同之獎金，本年度核發績效獎金之標準計有二十五種之多。

2、 本年度計發之績效獎金，高低差距又較上年度提高，以同樣月薪五萬元之員工比較，支領最高獎金標準與最低獎金標準，兩者之差距約為三、四○○元，以同樣月薪八萬元之員工比較，則相差約為五、四四○元。

3、 為使經營績效獎金與責任中心密切結合，發揮激勵作用，並另積極研定基層客戶服務人員獎勵制度以評定單位及員工個別之努力及貢獻度，便於個人利益與事業利益相結合，以達成激勵員工士氣，提升整體經營績效之目標。

6、 財務概況

（22） 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1、 營業收支決算與預算比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度營業收入決算數為新台幣二、七八七億六、八四六萬元，較預算數二、八一八億六、三００萬元，減少三０億九、四五四萬元，係因無線電叫人服務收入、市內網路服務收入及長途網路服務收入減少所致。營業外收入決算數為新台幣二九億九六五萬元，較預算數二一億五、三四二萬元，超收七億五、六二三萬元，以上營業收入及營業外收入決算數合計為新台幣二、八一六億七、八一一萬元。

八十九年度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決算數為新台幣一、九六０億二、四０三萬元，較預算數一、九二二億一、九七九萬元，增加三八億四二四萬元，主要係由於服務費用、折舊及攤銷以及損失與賠償給付增加所致。營業外費用決算數為新台幣二五億九、四０七萬元，較預算數一七億九、０五九萬元，增加八億三四八萬元。以上營業成本、營業費用及營業外費用決算數合計為新台幣一、九八六億一、八一０萬元。

收支相抵後，八十九年度稅前純益為新台幣八三０億六、００一萬元，較預算數九００億六０三萬元，減少六九億四、六０二萬元。

2、 盈餘分配：

（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度稅前純益決算數為新台幣八三０億六、００一萬元，所得稅為一九四億九、九七八萬元，稅後純益為六三五億六、０二四萬元，依規定提列資本公積、法定公積，餘額分配每股股息紅利。

（2） 全部稅後純益分配情形如下：
1、 資本公積提列新台幣三六六萬元。
2、 法定公積提列新台幣六三億五、五六六萬元。
3、 每股分配股息紅利5.9元計新台幣五六九億二、一五八萬元。
4、 未分配盈餘二億八、０二五萬元（以前年度保留未分配盈餘九一萬元）。
（23） 資本支出執行情形

1、 預算與決算比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度各項建設、擴充及改良電信設備預算新台幣六九一億八、三三七萬元，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補辦預算一六０億四、九一七萬元，連同以前年度保留預算在本年度執行者三二五萬元，合計可動用預算為新台幣八五二億三、五七九萬元，實際共支用新台幣八三五億七四０萬元，執行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2、 資金調度運用情形：

本公司固定資產建設、改良及擴充其資金來源皆來自自有之營運資金。

7、 資產負債狀況

（24） 資產負債增減比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十二月底之財務狀況，資產總額為新台幣四、七一五億五、五七０萬元，較上年六月底總額四、四七二億八、五五一萬元，增加二四二億七、０一九萬元。其中固定資產新台幣三、八五二億三、二六七萬元，占資產總額百分之八一．六九，較上年六月底總額三、六三九億六、五０六萬元，增加二一二億六、七六一萬元。負債總額為新台幣一、三五八億四、０四三萬元，較上年六月底總額一、一三九億六二五萬元，增加二一九億三、四一八萬元。
（25） 資本結構

八十九年十二月底負債總額為新台幣一、三五八億四、０四三萬元占資產總額新台幣四、七一五億五、五七０萬元之百分之二八．八一，較上年六月底負債總額占資產總額比率百分之二五．四七增加。又業主權益新台幣三、三五七億一、五二七萬元，占資產總額百分之七一．一九，較上年度六月底業主權益占資產總額比率百分之七四．五三略為減少，資本結構仍健全。
（26） 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
1、 八十九年度本公司無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之發生。

2、 茲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十二月底與八十八年六月底資產負債增減之比較表列如下：

八十九年十二月底與八十八年六月底資產負債增減之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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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償債能力

八十九年度流動資產新台幣六四九億六０八萬元，除以流動負債新台幣一、０二四億四、八三一萬元流動比率為百分之六三．三五，較八十八年度之比率百分之八六．七０減少。負債總額新台幣一、三五八億四、０四三萬元，除以資產總額四、七一五億五、五七０萬元，負債比率為百分之二八．八一，較上年度之比率百分之二五．四七略高，但償債能力尚可。

（28） 獲利能力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度稅前純益為新台幣八三０億六、００一萬元，除以營業收入新台幣二、七八七億六、八四六萬元，純益率為百分之二九．八０，較上年度百分之三四．八六減少。稅後純益新台幣六三五億六、０二四萬元，除以平均業主權益三、三四五億四、七二六萬元，業主權益報酬率為一九．００，較上年度百分之一五．六三為高，獲利能力仍佳。
第二節  國內電信--電信與資訊服務多樣化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資訊與電信服務需求，最近一年不論在國內、國際，有線、無線、語音、數據方面開放多種業務，茲分述如下：

1、 市內電話
市內電話為中華電信最主要營運項目，其服務區域遍及都市鄉村，提供社會大眾便捷、經濟之電話服務，在行動電話市場快速擴增之替代性影響下，中華電信為拓展市內電話業務，除賡續實施各項多元化服務，以期提高服務品質外，並陸續辦理各項促銷活動，以因應市場變遷。八十九年度共增裝九三萬五四○戶，累計客戶數一、二六四萬二、一九三戶，平均每百人客戶數為五六．七六戶，每百家庭客戶數為一四○．五四戶。
2、 長途電話

（29） 長途電話交換系統：

配合長途電話、無線叫人、行動電話等業務之需求，迄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建設完成長途數位交換機之累計總門號數達208萬1千門。

（30） 長途傳輸系統：

1、 有線傳輸系統之建設以傳輸低損失、大容量之數位光纖通信系統為主，並以幹線光纜多路由化或環狀化為建設目標，迄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數位有線電路計有116萬6,016路，中華電信為提供高品質電信服務，正積極更新傳輸網路設備，長途同步數位階層（SDH）寬頻主幹網路第一期建設案，業已順利於八十九年三月建設完成138部STM-16基本網路及相關STM-1電路，並適時加入營運中；以提供ATM、行動電話、長途幹線及專線網路所需之電路。陸纜方面主要有：沿中山高速公路及省公路等四個不同路由之西部幹線光纖系統及沿省公路與南、北迴鐵路建設之東部幹線光纖系統，構成環島化、多路由化光纖通信系統，大幅提高傳輸網路可靠度。海纜方面有：台南－澎湖－金門、清水－金門光纖海纜系統，以及大園－馬祖、淡水－東引－馬祖光纖海纜系統，可提供台、澎、金、馬地區環狀電路保護及更多元化業務服務。

2、 無線傳輸系統：

歷年來已陸續建設完成西部第一幹線（6GHZ）、第二幹線（4GHZ）數位微波系統，及東部第一幹線（4GHZ）數位微波系統，截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數位微波電路計有2萬8,368路。無線傳輸網路與以光纜為主體之有線傳輸網路共同構成環狀化及多路由化傳輸網路，達成分散路由、提高傳輸網路安定性之目標。

3、 國內衛星通信系統：

於高山、離島等偏遠地區建設國內衛星電路，除可防止通信孤立，滿足該地區通信需求外，並與其他通信設備構成一完整通信網路。現有國內衛星通信網路係利用ST-1衛星轉頻器作為通信網路之接收及發射中繼之用；主要提供台灣－金門、台灣－馬祖及東沙、南沙等偏遠地區中繼電路。現已開放台灣－金門22T1、台灣－馬祖10T1、台灣－東沙2T1、台灣－南沙8CH。
3、 國內數據通信

（31） 業務概況：

所謂數據通信業務泛指利用電信網路連接電腦或其他終端設備作國內、國際數據傳輸、交換、處理、儲存、檢索及其他與數據有關之業務。茲將年來積極擴展國內數據通信業務辦理項目臚列於后：

1、 國內固接式、撥接式數據通信業務。

2、 分封交換式公眾、數據通信業務。

3、 高速數據交換業務。

4、 超高速數據交換網路業務。

5、 公路監理資訊服務網路業務。

6、 證券交易資訊網路業務。

7、 傳真存轉業務。

8、 網際資訊網路業務。

（32） 推廣政府憑証(GCA)服務

運用GCA安全認證機制且上線及推廣中之應用包含以下各項：

1、 課股有信箱、訊息瞬間通。

2、 中華電信行動電話及市內電話明細查詢。

3、 電子公路監理。

（33） 大型行政資訊系統電子閘門功能規範制定地政電子閘門─地政資訊應用政府憑證管理作業。
（34） 網路資料中心(IDC)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以先進、高品質的標準電信機房設備－－高架地板、雙迴路電源、7天24小時不停頓之備援發電機、冷氣空調、不斷電系統，提供用戶設備代管服務，確保客戶的設備都受到最妥善的照顧，其優點可免除機房、專線之建置費用以提昇其競爭優勢。

（35） HiB2B寬頻企業電子商務
因應企業間電子商務市場發展趨勢，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逐步從ISP、ICP、B2C電子商務之經營，邁入B2B、ASP、Marketplace等領域，以HiNet高服務品質、穩定的機房設施、充裕的頻寬及完整的支援服務，建置Data Center，推出了HiB2B－寬頻企業電子商務業務，建立起電子商務化的商業機制，做為各類企業產品服務之基礎架構。
HiB2B業務符合潮流趨勢，結合世界與國產著名之應用軟體品牌與專業之顧問群，提供企業資源規劃(ERP)、供應鏈管理(SCM)、客戶關係管理系統(CRM)。

（36） 提供勞農保網路申辦

為達到服務、便民、效率及創新之工作理念，落實政府推動電子化網路化政策，加上政府認證系統之安全機制已臻成熟，勞保局委託數據通信分公司結合GCA網路安全機制，開發「勞工保險局勞農保網路申辦作業」系統，對象涵蓋勞保一般投保單位、職業工會、及農會等單位，提供所有投保單位多種申報及查詢管道。

（37） 擴大推廣地政電傳資訊服務

提供HiNet用戶透過本系統檢索地籍資料及地籍圖，俾便民眾使用。

（38） 擴大B2C付款閘道服務

1、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 HiNet針對網際網路電子商務之B2C消費型網路付款需求擴增，擴大B2C付款閘道服務類別及範圍，提供信用卡SET安全電子交易付款閘道及SSL付款閘道服務，可支援信用卡收單銀行之網路收單服務，緊密結合企業客戶與本公司服務，提供高滿意度之服務。  

2、 SET付款閘道順利通過VISA及MasterCard機房安全檢核。

（39） 資訊系統之規劃與建立

1、 線路工程管理資訊系統

根據工程設計及施工分析資料、預算、工程進度等資料，納入電腦管理，確實掌握進度，提高整體效率。

2、 (CEMIS)及材料管理資訊系統(MASIS)

採用企業網際網路(Internet)架構，利用網際網路技術與管理方式，透過總公司規劃之OA網路系統，客戶端以網際網路瀏覽器方式，同步存取系統資料，使交貨、送貨、簽收、請款、付款等倉儲及採購管理追蹤作業更有效率。
3、 數據業務帳務系統

提供數據分公司所經營數據業務(如HiNet，Frame Relay，ATM等)之帳務處理，系統功能概分為批價出帳作業、銷帳作業、欠費處理作業、查詢作業、冊報作業等等。在帳單整合策略上已完成HiNet帳單與市話帳單整合。
4、 號簿排版系統

本系統提供電話號碼簿之編輯排版處理功能，每年編輯排版中、英文電話號碼簿，服務全區電話用戶。

5、 數據服務資訊系統

本系統為網際資訊網路、超高速數據交換、高速數據交換、分封交換、市內數據專線、長途數據專線之數據業務訂單處理資訊系統，本年度提供申裝移速率統計分析及滯留案件追蹤網站等新增功能。

6、 HiEducation平台系統

本平台系統以整合各合作廠商所提供內容之課程索引及所有HiEducation用戶資料為出發點，對所有網站提供單一登入(Single Sign-on)及AAA收費機制，並提供所有會員個人之學習profile，以追蹤進度與查詢帳務資訊。

7、 電信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以主從架構，透過中華電信 Intranet 企業網路，提供多項資訊服務。本年度為配合民營化，進行人力資源新制資訊系統之規劃與開發，並建立人事系統資訊網站，以符合現行網際網路之潮流。
（40） HiLink VPN及加值系統接取業務

本業務於八十九年九月開放，係利用ADSL及超高速數據網路之PVC功能，提供企業客戶建設IP based 之VPN網路，並提供接取數據分公司開發之各項資訊服務，例如政府電子採購領投標系統、地政系統、農勞保系統、HiB2B、Data center server 及HiVideo視訊會議系統等。
（41） ADSL寬頻服務

它是一種利用傳統電話線(亦稱為雙絞線)，突破一般數據機(modem)最高速率56kbps的限制，提供ADSL「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高速網際網路上網服務，享受ADSL寬頻上網的樂趣。

（42） 加值服務垂直入口網站

以不同層面明確分類之加值服務，例如：

1、 生活、娛樂入口網站，包含內容有：命理星象、電子書城、旅遊、婚友等。
2、 影音、遊戲入口網站，包含內容有：HiGame 遊戲、影音寬頻、西洋音樂等。

3、 購物、商務入口網站，包含內容有：HiTicket購票、CyberCity中華網路商圈、HiTrade國際貿易等。

4、 金融理財入口網站，包含內容有：HiStock證券期貨、HiMoney名師講股、中華法經網等。
5、 公共服務入口網站，包含內容有：鐵路訂票系統、公路監理服務、地籍地價系統等。
4、 衛星通信

（43） 八十九年二月九日本公司接受僑委會委託，結合INTELSAT-701、

      ASIASAT-2、TELSTAR-5及NSS-806衛星系統，建立中華民國第一個全球華人衛星電視網﹁宏觀電視頻道﹂。於八十九年三月一日正式開播，服務亞洲、歐洲、美、加及中南美等地華僑。

（44） 八十九年三月二十日結合新媒体衛星電訊公司，利用中新一號衛星，建立

      直播電視系統，提供三十餘個衛星電視節目，豐富東南亞地區印尼、菲律

      賓、泰國、馬來西亞等國華人社區之精神生活，服務地區甚至遠至澳洲、

      大陸等地，頗受好評。

5、 行動通信
（45） 行動電話多樣化服務：
交通部自八十七年開放行動電話業務，中華電信公司便面臨市場競爭壓力，為保住龍頭地位，中華電信公司作了很多努力，繼AMPS、GSM900系統，再引進泛歐數位行動電話系統〈GSM1800〉，該系統提供之基本服務與附加功能與GSM900相同，為滿足客戶對通信品質強烈要求，中華電信公司更結合GSM900與GSM1800兩系統提供雙頻服務。
中華電信公司為加強客戶服務，提供更多元化及更便捷之服務，積極開放多項基本服務及加值服務：

基本服務：八十八年七月十五日開放777語音信箱自手機取話免費，八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開放行動電話撥打0204付費語音資訊服務。
加值服務：在無線連網服務方面，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開放Wappie行動上網服務，八十九年五月一日開放行動無線傳訊服務，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開放行動簡訊遞送業務；在金融證券服務方面，八十九年二月十一日開放隨身銀行，八十九年三月一日開放688行動券商，八十九年六月二日開放行動券商STK業務；在資訊服務方面，八十九年一月十六日開放行動字典及生活宅急便，八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開放520甜甜圈業務；在行動商務服務方面，八十九年三月八日開放同時振鈴，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開放生活有樂町；在企業客戶服務方面，八十八年九月一日開放簡訊特碼業務，八十九年十二月一日開放行動群組電話服務。另為滿足客戶之需求，於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開放預付卡業務，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開放行動電話簡訊互連業務。
為因應客戶對行動電話漫遊國家廣泛之需求，中華電信除積極與GSM系統國家簽訂漫遊協定外，對於非GSM系統之國家如北美、日本亦經由換機漫遊協定簽訂而提供換機漫遊，於八十九年四月一日再開放行動電話韓國換機漫遊業務，因而中華電信客戶在非GSM系統之地區可達到行動電話國際漫遊之便利，中華電信也同時成為第一家提供全球五大洲國際漫遊之行動電話業者，目前中華電信提供國際漫遊國家計一○四國二一○網。
中華電信公司為明定與客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客戶權益，八十九年六月二日修定完成行動電話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
中華電信公司為免除客戶申請門號來回奔波，於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開放客戶上網申租行動電話門號業務。
截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中華電信行動電話用戶數共計四百五十六萬六千戶。
6、 智慧型網路服務
（46） 中華電信公司為滿足多功能080客戶需求，八十八年七月十七日新增國定假日轉接功能，八十九年十月一日提供「密碼設定」及「代碼轉接功能」，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開放多功能080之受話端可設定至中華電信行動電話。
（47） 為使多功能080電話能更普遍的為企業及社會大眾提供服務，八十九年十月一日將傳統080電話以不改號方式，納入智慧型網路多功能080通信服務。
（48） 中華電信公司為提供個人客戶更多元化及更便捷之信服務，八十八年九月七日推出「099隨身碼服務」，整合市內電話、行動電話、及呼叫器等通訊工具，讓個人通訊網路更為通暢。
（49） 中華電信公司與中央氣象局合作提供「智慧型166/167氣象資訊」查詢功能，八十九年七月一日開放大台北地區民眾查詢，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開放高雄、屏東地區民眾查詢。
7、 公用電話業務

（50） 業務範圍：
公用電話業務範圍主要包括：

1、 公用終端設備（包括公用電話機及公用資訊站）建設。
2、 公用電話卡發行及銷售。
（51） 營運概況：
八十九年度業務量說明如下：
1、 公用電話機建設
截至八十九年十二月份止，全區共裝設公用電話機一四八、五二八具，其中投幣式為四七、三八一具，光學卡式五八、八四六具，ＩＣ卡式四二、三Ｏ一具，平均每千人話機數六．六六具，每平方公里話機數達四．Ｏ五具。
2、 公用資訊站建設
為配合行政院「ＮＩＩ推動小組」規劃建設資訊化政府，由中華電信研究所研發完成「公用資訊站」（ＰＩＢ，Public  Information  Booth）提供民眾在公共場所利用電腦上網查詢資料、傳遞電子郵件等，民眾只要利用ＩＣ電話卡、ＩＣ金融卡或VISA卡、MASTER卡、ＪＣＢ卡便可使用，非常方便。
由於本項設備之提供，使得公用電話業務由傳統的的語音服務，邁入數據服務，開創新的經營方向。截至八十九年十二月份止，全區共裝設一、Ｏ七Ｏ部。
3、 公用電話卡發行及銷售
公用電話卡按卡面圖案之提供分為常用卡、廣告卡及訂製卡三種：
（1） 常用卡：由中華電信公司提供卡面圖案交商印製並負責銷售。
（2） 廣告卡：由廣告客戶提供卡面圖案經中華電信公司審核通過並交商印製，由中華電信公司銷售。 

（3） 訂製卡：由訂製客戶提供卡面圖案經中華電信公司審核通過並交商印製，由訂製客戶買斷，中華電信公司不代為銷售。 

（4） 公用電話卡按卡片材質及讀取方式分ＩＣ電話卡及光學電話卡兩種： 

1、 ＩＣ電話卡：本年度共銷售約一七、五Ｏ四千張。
2、 光學電話卡：本年度共銷售約五一、Ｏ九七千張。
4、 營收
本年度公用電話總稅後營收達約九、九三六百萬元，推廣公用電話廣告卡、訂製卡廣告收入約一五一百萬元。
第2節　 國際電信
1、 業務經營狀況

（1） 營運概況：

八十九年度國際電信營收總額達新台幣肆佰柒拾參億餘元，其中國際電話營收為新台幣肆佰壹拾肆億餘元，佔總營收百分之八七．五二，仍為國際電信最主要之營收來源。八十九年度國際電話去話營運量為一、五六一、一六○、二○三分鐘，較上年度成長百分之十六．三八，其中對大陸之通話量連續維持數年之高成長率，佔總去話量百分之三一．七七，居首
位。

（2） 國際通信己開放之業務：

1、 國際電話業務：

國際直撥電話業務(IDD)、國際電話信用卡業務（ET卡）、 中國商銀愛客(Hi-Q)卡業務、國際008受話方付費電話業務（I-008）、國際受付國值機員直通電話業務（IODC）、國際電話預付卡業務（Prepaid Card）、國際電話專用網路業務（IVPN）、國際經濟電話業務（E-Call）、國際會議電話業務、全球單一受話方付費電話業務（UIFN）、中華電信VISA 聯名卡業務。

2、 國際電報業務：

國際公眾電報業務（International Telegram Service）、國際傳真電報業務（International Facsimile Service）、國際電報交換業務等（International Telex Service）。

3、 國際數據通信業務：

出租國際數據電路業務（IPLC）、國際傳真存轉業務（IFAX）、環宇國際訊框傳送業務（CHT FRS）、環宇出租國際數據電路業務（WS-PLS）、環宇國際電話專用網路業務（VIPNET）、環球管理數據業務(GMDS)、 國際訊框傳送業務（CHT/IDC）等。

4、 [image: image2.emf]資產 四四七、二八五、五一二 四七一、五五五、七００

流動資產 四四、四六九、九三六 六四、九０六、０八四

基金長期投資及應收款 三、一０七、七七一 二、九七九、七二五

固定資產 三六三、九六五、０六二 三八五、二三二、六七二

其他資產 三五、七四二、七四三 一八、四三七、二一九

合         計 四四七、二八五、五一二 四七一、五五五、七００

負債 一一三、九０六、二五三 一三五、八四０、四三一

流動負債 五一、二九一、００三 一０二、四四八、三０九

長期負債 四０、八六三、八五一 一六、００五、三一四

其實負債 二一、七五一、三九九 一七、三八六、八０八

業主權益 三三三、三七九、二五九 三三五、七一五、二六九

資本 九六、四七七、二四九 九六、四七七、二四九

資本公積 二一九、一二一、二四八 二一四、八二二、二五八

保留盈餘 一七、七八０、七六二 二四、四一五、七六二

合         計 四四七、二八五、五一二 四七一、五五五、七００

項         目 八十八年六月底金額 八十九年十二月底金額

衛星電視電路與電視節目衛星中繼業務（IPTS）。

5、 國際視訊會議業務。

6、 國際數據電路小型衛星地面站業務（IPLC viaVSAT）。 

7、 國際衛星行動通信業務。

8、 國際整體服務數位網路業務（ISDN）。

9、 八十九年度新開放業務：

（1） 直通台灣受話方付費自動處理系統服務業務 (ACOS，Automatic Collect Call System)自八十九年六月二日起開放‧

（2） 超值型國際經濟電話業務(Super eCall)自八十九年四月一日起實施。
2、 國際通信

（3） 國際電路：

由於國際電話話務量持續穩定成長，除少數通信量極低的地區，無法配合需要擴增電路外，重要通信國家無論在交換或傳輸等設備各方面皆能適時配合增開電路，有效疏通國際話務，提昇通信品質。

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增闢國際直達電話電路二、三０五路，該年度新開放直達電路電信公司計有柬埔寨(MPTC)、馬其頓(Makedonski Telecom)、緬甸(MPT Myammar)、日本(NTT)、新加坡(Starhub)、巴基斯坦(Pak Telecom)、香港(New T&T)、香港(New World) 、香港(City Telecom) 、馬來西亞(Celcom) 、香港(HGC)及大陸(CNC)等十二家電信公司共增開電路一、二九四路，佔全年度增闢直達電話電路數56.14%。

（4） 國際電報：

為因應國際電報交換業務量之下降，本期間共關閉三十三路國際電報交換電路及六路國際公眾電報電路。截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國際電報交換直達電路尚餘三六三路、國際公眾電報電路尚餘六路。
（5） 國際數據通信

1、 國際數據通信業務概況： 

出租國際電路業務：出租國際電路截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客戶電路數總共四○三路，傳輸速率較上年度淨增四九五‧六八○○百萬比次(MBPS)，累計傳輸速率為七三四‧三九五二百萬比次(MBPS)。

2、 環球管理數據業務(GMDS)

本業務因價格較其他同性質業務為高，但由於實施降價措施及給予客戶較大折扣優惠，本業務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客戶數計有三十二戶，較上年度增加八戶。

3、 環宇國際訊框傳送業務(CHT-FRS)

（1） 本業務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客戶數計有九十四戶，較上年度減少二十九戶，其中Lead Member客戶數為二十一戶，較上年度增加四戶。
（2） 積極推展與中國大陸國際訊框傳送(FrameRelay)業務，以提供台商更多元化之電信服務。

4、  CHT/IDC 國際訊框傳送業務
與日本IDC電信公司雙方各自備設備，採雙邊協議方式共同合作提供國際訊框傳送業務供客戶使用，截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客戶最計有三十七戶。

5、 環宇國際電話專用網路業務(WS-VNS)

本業務經WPA聯盟組織認證後，於八十六年五月正式開放。開放國家有九國，而提供具數據通信功能者計有三國，截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計有二十四戶。
第3節　 研究發展

    電信是高科技的服務事業，在自由化、國際化的影響下，國內電信業競爭日趨激烈、技術領先與新服務之提供變成非常重要的課題。為確保企業之競爭力與營運不斷地成長，除了要在既有基礎上發揮專業技術能力，提升服務品質外，更重要的是要隨時注意國際電信新技術、新服務的發展趨勢，並透過不斷的研發，以創造企業的產出價值。因此，電信研究所除提供對營運單位技術支援外，更需強化核心技術能力，提昇公司的競爭力與營運績效。八十九年度該所積極從事下列重點主題之研究發展，以期建立整體電信系統工程技術，開發電信關鍵性產品順利完成既定之電信建設。
1、 無線通信技術、寬頻網路技術、網路及多媒體應用技術、網路維運支援技術
、客戶服務資訊技術、前瞻技術、用戶設備技術等營運支援計畫。
2、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
3、 公元2000年資訊危機處理。
4、 網路服務品質管理(QoS)。
5、 無線通信品質改善。
6、 MOD商用服務應用。
7、 IC卡公話系統。
8、 客服中心(Call Center)應用技術。
9、 行動通信客戶服務資訊系統(ICSS)。
10、 市話電信客戶服務資訊系統(TOPS)。
11、 人事差勤與設備保全系統。
12、 專線維運支援技術。
13、 行動通信加值服務之研發。
14、 專戶整體服務支援。
在研究發展績效方面，電信研究所不論是在支援電信建設與營運或是配合國家整體政策方面都有顯著的研究成果，茲將八十九年度主要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1、 技術支援電信建設與營運方面：
面對行動電話競爭的市場，持續支援行動電話通信品質改善工作；配合公業務行銷及帳務處理，完成整合性行動電話客戶服務資訊系統(ICSS M-BMS)功能提昇；完成如意卡、網頁熱線(web-dial)、音圖下載及WAP應用服務之開發以擴大優勢競爭力。技術支援寬頻網路建設，完成中小學ADSL/ATM上網所需ATM LAN 2交換機及網易通服務HiFly網路建設所需設備之採購及裝測。技術支援公司電子商務技術發展，完成網路黃頁(eYP)、HiNet IC智慧卡(Hi Card)及HiPages號簿電子商務等開發建置。

為提昇客戶服務品質，完成桃園、中區、台南、行通網路櫃台及HiNet數據業務查詢等Call Center客服中心建設；完成專線快速供裝及櫃台立即通繳作業；八十九年度完成各營運單位委託計畫計211件。

2、 建立電信新技術方面：

配合公司建設3G行動通信需要，完成IMT-2000系統試用計畫書、完成第三代行動通信系統採購規格及試用頻率申請書提供總公司向電信總局提出試用頻率的申請。完成國家寬頻實驗網路(NBEN)6Bone之建立，建立IPv6技術，並獲得實際運作經驗。完成容量為400Gb/s之高密度分波多工(DWDM)之光纖傳輸實驗，以提供未來發展DWDM傳輸技術策略。及建立eCA電子認證技術安全保密技術，並實際應用於政府電子採購系統等，以提昇國內電子商務環境。

3、 技術支援政府機構及社會公益方面：

技術支援電子化政府便民措施，承接行政院研考會委託「政府憑證管理中心」及行政院工程會委託「政府採購電子投領標系統」之研發，並分別榮獲八十八及八十九年資訊月傑出資訊應用產品獎。承接交通部委託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試用計畫，自八十七年十一月於北二高樹林、龍潭收費站試用，於九十年元月結束，本年度完成本土化之車道系統，執法系統等研發，研究成果申請國內外專利計38件，期能將成果推廣至智慧型運輸系統等相關應用上。承接經濟部標準局委託持續維持我國時間標準，開放網際網路校時服務。協助行政院NII小組執行身心障礙同胞資訊服務計畫，完成多語言語音合成雛型系統及第二代中文文字轉語音函式庫給淡江大學資源發展中心，開發視障閱讀輔助軟體造福盲胞。除強化公司營運績效，提昇服務品質外，也支援政府政策，善盡社會責任。

4、 研究成果獲我國專利22項，公告中者9項；辦理國內外專利申請者84項；辦理本所著作權登記者161項；完成技術文件1,210篇；研究論文275篇投稿國內外期刊及研討會。
第4節　 
資費調整

為落實電信自由化、促進電信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之建立並提升本國競爭力，於八十九年四月一日實施第四次資費調整方案，調降國際電話、行動電話、出租電路及網際資訊網路等業務費率，新增市話上網型、全球通國際電話、國際電話超值型Super eCall、行動電話88型、188型、288型月租費抵通話費、呼叫器第四系統加值型通信費率、特區月租費率等新資費方案，並提供行動電話大客戶群通話費優惠折扣、市內電話Centrex、非住宅大客戶折扣及資訊廣播業務大客戶折扣等，其調整內容列述如后：

1、 市內電話：

（1） 增加「上網型」費率，一般時段10分鐘2.7元，減價時段10分鐘1元。

（2） 調降ISDN(BRA)住宅客戶月租費由380元降為200元，降幅為47%。

2、 開放國際電話全球通(World 85)國際電話：每一門號繳100元可享國際直撥電話(IDD)8.5折優惠。
3、 開放012超值型國際經濟電話(Super eCall)業務：客戶只須先撥國際冠碼012，再撥受話國碼+區碼+當地電話號碼即可，通話費按每分鐘計算，較現行IDD便宜。
4、 國際電話每月通話費700元以上即給予9.5~6折之折扣優惠。

5、 提供行動電話基本型、經濟型網內互打減價時段通話費及新增88型、188型、288型月租費抵通話費套裝方案，平均降幅16.5%，另外新增大客戶優惠折扣：每月通話費5,000元以上給予9.5~8折之優惠折扣。

6、 新增無線電叫人FLEX系統加值型通信費，費率為2元/25秒及資訊廣播大客戶9.5~8折優惠折扣。

7、 調整國內出租電路費率：

（3） 調降市內出租電路T1、E1月租費， 45Mbps電路改依距離等級共六級方式計費，降幅9%。
（4） 簡化長途出租電路計價方式，改依九個不同地理區域界接方式分三級收費，降幅為37%。
（5） 新增STM-1高速數據電路資費。
（6） 國內出租電路月租費對十萬元以上之大客戶給予9.5~7.5折優惠折扣。

8、 調整出租國際數據電路資費：

（7） 調降64K~E1月租費，降幅為15%。
（8） 新增STM-1高速數據電路資費。

9、 調整網際資訊網路資費：

（9） 調降電話撥接及ISDN撥接通信費2,000分鐘以下：0.3元/分；2,000分鐘以上：0.25元/分，降幅為25%。
（10） 調降固接式包月制及網站客戶月租費，降幅10%~30%。
（11） 調整師生上網月繳制及儲值制優惠套裝專案費率。

（12） 八十九年七月一日

1、 調整市內電話費率提供非住宅客戶十一號以上市話通信網路月租費8.5~7折之折扣優惠。

2、 調整國際電話費率：

（1） 調降國際直撥電話(IDD)通話費，平均降幅為15%。
（2） 調降國際008受話方付費電話業務每號每月最低通信費為300元。
（3） 國際航海衛星直撥電話通信費改按通信類型分別收費。

（13） 八十九年八月一日調整無線電叫人業務POCSAG系統為1元/25秒。

第5節　 客戶服務

一、採行主動積極客服策略以回饋客戶

（1） 繼續推動作業流程改造

1、 落實免填申請書作業：
自八十九年七月起，落實免填申請書作業，運用電子套表（E-Form）功能，由客戶口述，服務人員鍵入電腦後列印，交客戶覆核簽字即可完成申請。

2、 訂定服務指標：
自八十九年七月起，除較為複雜之問題案件（例如過戶、繼承更名及部分數據業務）外，客戶進入營業廳十分鐘內可完成其所需之服務，快速提供服務。
（2） 提昇服務品質，加強客戶服務

1、 單一櫃台服務：
為提供客戶整體性的服務，本公司全區各營業窗口均已全部實施單一窗口服務，便利客戶在同一櫃台申辦各項電信業務。
2、 Call Center客服專線服務中心：
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桃園營運處123Call Center正式上線，提供一通電話全程服務，並自八十九年十月一日起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另台南營運處123 Call Center亦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上線提供服務。

3、 陸續提供夜間服務：
為加強服務客戶，自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起陸續提供夜間服務，便利民眾利用非上班時段申辦各項電信業務。全區計有板橋營運處板＠服務中心、桃園、南台中工學服務中心、北台中惠來服務中心、苗栗、彰化、員林、南投、豐原、南高雄五甲服務中心、北高雄金鼎及右昌服務中心及台南成功服務中心共十三個夜間服務中心，其中板橋板＠服務中心全年僅農曆除夕、初一及初二不提供服務，幾已達全年無休。

4、 提供網路繳納電信費機制：
八十九年七月十日起提供網路繳納電信費機制，客戶廿四小時均可上網由銀行帳戶轉帳繳納電信費；至八十九年十二月底止與本公司已完成簽約並開放網路繳費之金融機構有台銀、郵局、中國國際商銀及富邦銀行。

5、 大哥大門號上網申請服務：
八十九年八月卅一日起提供大哥大門號上網申請服務，本公司以郵寄或 主動配送SIM卡到府服務；客戶不必出門，經由網際網路即可完成大哥大門號之選號、申請程序。
6、 與銀行合作開放客戶利用自助轉帳繳費機（APM）繳納電信費：
北區分公司於八十九年十月三日與萬通銀行合作開放客戶利用自助轉帳繳費機（APM）繳納電信費，非營業人客戶可於繳費後立即由APM設備上取得收據，營業人客戶之收據則因有可扣抵之營業稅，仍需由本公司郵寄予客戶。
二、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賬災措施增進中華電信企業形象

（3） 在災區免費提供市話一、六四七部，供救災人員使用。

（4） 對災區及災戶租用市內電話業務作免租費、通信費減半（半年期間）等措施。

（5） 對政府單位災後重建小組及軍方等至各災區鄉鎮認養單位所租裝電話，免收裝置費及保證金。

（6） 提供六四九支免費行動電話，供救災人員使用。

（7） 自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災民申租行動電話均免收設定費，並免收六個月經濟型月租費。

（8） 所有中華電信之無線電叫人、行動電話客戶減收五天月租費，至於災區受災戶則免收八十八年十月份月租費，受災戶申請補發SIM卡亦免費補發。

（9） 自八十八年九月廿一日起至八十九年三月廿日期間內，災區之行動電話客戶半年內如未使用者，免收月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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